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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通案決議部分：
(一)中華民國108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所列未送院會處理項目，除確有窒礙難行者再協商，依協商結論通過外，其餘均照各委員會審查會議決議通過。至送院會處理項目，協商有結論者，依協商結論通過；協商未獲結論者，交付表決，並依表決結果通過；另黨團協商之凍結內容經併委員會凍結案處理，依協商結論通過者，均不再於宣讀本中一一敘明。

(二)各委員會審查結果協商結論，均應依通案決議辦理，不再逐一於各單位協商結果敘明。各單位均應切實依通案決議核實分別刪減，惟各委員會審查刪減數如逾通案決議刪減比例，以各委員會審查刪減數為準；未達通案決議刪減比例，則增加減列不足之數。

(三)針對108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鑑於108年度將屆年度終了，各委員會已通過之凍結案，除於院會協商提出討論者，照協商內容通過外，其餘同意均免予凍結，改為提出書面報告後通過。

(四)親民黨黨團早就呼籲政府正視外送員的勞動權益問題，要確認外送員與外送平台是僱傭關係？還是承攬關係？近日發生兩個外送員之死的憾事後，勞動部才進行勞檢，並認定空腹熊貓及Uber Eats 外送員是僱傭關係，並開罰175萬元，來亡羊補牢。但當政府在處理民間企業假承攬真僱用時，是否應該自我反省？因為依據人事行政總處官網「委外及非典型人力運用專區」公布統計資料，截至107 年底止，中央機關（構）學校運用非典型人力總計10 萬1,698 人，分別為臨時人員4 萬9,226 人、派遣勞工7,852 人及勞務承攬4 萬4,620 人；但其中臨時人員及勞務承攬均較106 年度增加，而派遣人員雖然有小幅減少，但107 年度合計較106 年度還是增加7,061 人，且依審計部「107年調查各級政府勞動派遣及勞務承攬人力運用情形」報告，指出有部分機關經查有運用非典型人員於涉及機關核心業務或公權力行使項目的缺失，爰要求行政院研謀改善並提出改善方案。

二、各委員會審查決議部分：
1.「積欠工資墊償基金」為提醒雇主繳納積欠工資墊償基金義務及勞工注意自身權益，編列「印刷及裝訂與廣告費」93 萬8 千元，其中運用於報紙及廣播等媒體編列70 萬3 千元，經查，勞工保險局統計，截至107 年5 月底未提繳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之家數為2 萬5,962 家，占應提繳家數51萬6,665 家之5%，占比甚高。相關單位應善用定期記者會、社群網站、借由勞動部官方網站等方式為主進行業務宣導，廣播及報紙等方式則為輔助方式，以撙節政府支出。為完善政府之美意，主管機關除應積極催收，進行有效之政策宣導，並應運用多元化的宣導媒介，增進宣導成效，促進雇主繳納意願，以確保勞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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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據立法院預算中心評估報告指出，未提繳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之雇主家數約2 萬6 千家，占整體應提繳家數5%，未提繳金額達3,600 萬元。又查積欠工資墊償基金自75 年開辦迄今，墊付金額共49 億9,000 萬元，然勞動部累積追回代墊款7 億5,000 萬元，追償率僅15.1%。為維護基金財務穩健及依法按時繳納雇主之公平性，勞動部應積極追討墊款呆帳及處置未依規定提繳與償還之雇主。爰要求勞動部於3 個月內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就追償效能不彰之檢討精進提出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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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基金主管業務。



















1、 為促進雇主繳納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意願，確保勞工權益，本局已運用多元宣導媒介（廣播、報紙、臉書專頁及勞動部例行性業務說明會）宣導積欠工資墊償制度、範圍及申請程序等議題，並將持續運用臉書專頁、電台口播及申請電台公益廣告託播等方式加強宣導，提醒雇主繳納義務及勞工注意自身權益。
2、 本案業於109年1月9日以勞局秘字第10901900010號函送書面說明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1、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欠費每月隨同勞、就保欠費一併催繳、限繳及移送行政執行。為加強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對逾期未繳之單位，本局除持續催繳及移送行政執行外，並按月將欠繳單位資料轉送勞動部提供各縣市政府查處；另針對欠費金額達1,500元單位加強電話催繳，如仍未繳納，則以勞動部名義函請各縣市政府依勞動基準法第79條及第80條之1規定處理。本局將持續加強催收作業並函請各縣市政府加強查處，督促事業單位確實依法辦理，以保障勞工權益。
2、 為維護積欠工資墊償基金財務穩健，雖受限於墊償勞工之事業單位剩餘財產有限，本局仍持續積極辦理相關追償措施，包括於墊付時即函請事業單位於7日內償還、經由調解程序取得代位債權之執行名義、向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調閱公司財產目錄、經評估有訴追實益即積極主動聲請法院強制執行，以維護墊償基金債權。
3、 本案業於109年3月10日以勞局普字第10901800050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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